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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第一中标候选单位：中耀建设（福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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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质证书（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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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生产许可证（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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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第二中标候选单位：深圳市中凯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资质证书（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五、安全生产许可证（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二、项目管理机构

职务 姓名 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

注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社保（有

/无）

项目

负责

人

廖育桂 / 注册建造师 二级
粤

2442020202105505

市政公用

工程
有

技术

负责

人

黎斌
高级工

程师
职称证 高级 11902013

市政道路

与桥梁
有

安全

员
庄泽敏 / 安全员 C证 /

粤建安 C3（2019）

0048118
/ 有

项目负责人应附注册建造师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第二代身份证和社保证

明的复印件或扫描件；技术负责人应附职称证、聘书、第二代身份证和社保证明的复印件或

扫描件；安全员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 证）、第二代身份证及社保证明的复印件或扫描

件。

注：拟报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必须满足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10.1 款规定，否则评审不合

格。





15. 我方承诺在双方签订合同前按照招标文件
”

第二党投标人须知
”

的"10. I项目管理机构基本

要求
”

提供完整的《项目忤理机构主要人员表》（包括项目负责人 、 技术负资人 、 安全员 、 施工员 、 质

砍员 、 资科员 、 机械员 、 劳务员）， 其中项目负责人 、 技术负贞人与安全员的人员信息须与投标文件一

致。

16. 我方承诺在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3天内协助发包人完成开工手续井进场施工， 开工FIJ阴以监理

!'j'l位签发为准。 因我方原因导致延误进场施工 ， 每延误1天扣罚2000元 ， 延误超过10天（含10天）

则视同我方违约 ， 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 所有的货任均由我方承担。

17. 我方承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2年9月18日（暴雨 、 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天数不计）无

成全部工程的施工， 并验收合格交付发包人使用 。

18 我方承诺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行限公司中山阜沙支行开立本顶目工桯款收款专用账户 。

19. 如果我方中标 ， 我方承诺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3天内派代及与招标人联系 ， 商讨合同签订l]J宜 ，



七、类似工程业绩表

工程名称 合同金额 工程规模 完成日期

凤岗路（清辉路-莲河

东路）道路及配套工

程

17883688.41 元 道路全长 908 米，实施

路长 840 米，宽 30 米

2020 年 7 月 8 日

注：

1、投标人须在本表后附上能反映业绩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有效的施工合同和竣工验收

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及业绩登记发布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的“工程基

本信息”截图，否则业绩不予认可。

2、施工合同可只复印盖章页及含有项目名称、签约主体、合同价款、规模等技术指标

的关键页，施工合同复印件须能反映合同签约双方已盖章签字。其他资料需提供完整内容的

复印件。

3、相关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复印件须能反映工程已竣工验收，并已注明签发日期，

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的签发日期在业绩要求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方为有效业绩。

4、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包括：

（1）中标通知书或施工许可证。

（2）由行政部门盖章签发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或有建设单位（代建单位）、监理单

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公章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

5、工程规模以合同上的规模为准。

6、合同金额以施工合同中的数据为准。施工承包合同未载明合同总价的，以工程结算

资料复印件（工程结算资料须能反映结算双方已盖章确认的结算金额，提交的工程结算资料

复印件须加盖投标人公章）为准。单项合同金额是指一个承包合同所载合同价，同一工程项

目分期发包，签订多个施工合同的，不以累加的合同额作为代表工程业绩。

7、若业绩是有多个施工单位联合承担的，面积或金额按施工单位家数均分；合同中有

约定的，按合同约定为准。

8、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

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所提供的证明材

料无法证实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的，其业绩不予认定。

9.投标人只需提交 1个类似工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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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的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第三中标候选单位：中电建筑工程（中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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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质证书（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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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生产许可证（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4

二、项目管理机构

职务 姓名 职称

执业或职业资格证明
备

注证书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社保

（有/无）

项目负

责人
陈志盛 /

建造师注册证

书
二级

粤

2442008200808167

建筑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有 /

技术负

责人
李波 工程师 职称证书 中级 21609427 市政公用工程 有 /

安全员 凌伟青 / 安全考核 C 证 初级
粤建安 C (2016)

0002779
/ 有 /

项目负责人应附注册建造师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证）、第二代身份证和社保证明的复印件

或扫描件；技术负责人应附职称证、聘书、第二代身份证和社保证明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安全员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C证）、第二代身份证及社保证明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注：拟报项目管理机构组成表必须满足第二章投标人须知 10.1 款规定，否则评审不合格。



2



3



11


	组合 1
	基本资料
	资格标
	三、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四、资质证书（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五、安全生产许可证（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基本资料
	资格标

	组合 2
	基本资料 - 副本
	资格标 - 副本
	基本资料 - 副本
	资格标 - 副本

	组合 3
	中山市阜沙镇东海路改造工程（二期）基本资料 - 副本
	中山市阜沙镇东海路改造工程（二期）资格标函 - 副本
	三、有效的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
	四、资质证书（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五、安全生产许可证（园林绿化项目不需提供）  

	中山市阜沙镇东海路改造工程（二期）基本资料 - 副本
	二、项目管理机构

	中山市阜沙镇东海路改造工程（二期）资格标函 - 副本




